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厦门市农业农村局 厦门港口管理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公路水运水利等专业工程
招标业绩设置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为更好地执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招投标规范性文件，解决公路、水运、水利工程招标业绩设置标准不清晰、使用的招标文件范本不明确等问题，遏制招标人“量身定做”投标人条件，对公路、水运、水利工程招标文件编制中关于业绩设置等提出若干意见，具体如下：
一、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时，除省、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已有发布电子招标投标示范文本外，其它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编制，均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委局印发的相关招标文件范本进行编制。
二、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在编制招标文件设置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时，除省级及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招标人类似工程业绩的设定条件，应当按下列要求进行设置：
（一）招标文件仅能以项目招标范围中的关键性工程、控制性工程等主要工程内容设置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招标文件可以设置一项企业的类似工程业绩（特征指标不超过两项）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采用综合评估法（含综合评价法和综合评分法，不含评定分离办法）的，可以另外设置一项拟派出项目负责人的类似工程业绩（特征指标不超过一项）和一项企业的类似工程业绩（特征指标不超过两项）作为投标人加分项。
（二）类似工程业绩应为自招标公告发布（或投标邀请书发出）之日的前五年内（水利工程为前十年内）竣工（或交工、完工）验收合格的工程。其中，设计业绩以审查合格书或审查报告为准。
（三）类似工程业绩特征指标应从现行有效的《工程勘察资质标准》附件《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海洋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附件《海洋工程勘察项目规模划分表》、《工程设计资质标准》附件《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标准》附件《专业工程类别和等级表》、《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承包工程范围》中列明的特征指标中选取。上述资质标准文件中没有的工程特征指标，不得设置。
（四）类似工程业绩的特征指标值的设置要求：类似工程业绩作为投标人资格要求及综合评估加分项的，数值不得超过招标工程实际指标值的三分之二，非量化指标应直接引用（如“甲级”、“一级”、“高级”等）。
（五）招标项目按规定需要投标人具备两种及以上不同专业资质条件的，应当允许投标人组成联合体投标，招标人不得歧视或者排斥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各联合体成员应根据联合体协议书明确的分工，提供对应的类似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三、对于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招标人确需设置超过一项企业类似工程业绩作为投标人资格条件，或设置超过一项企业类似工程业绩作为投标人加分项，或设置类似工程业绩年限范围超过五年（水利工程为超过十年），或设置第二条第（三）项以外的类似工程业绩特征指标的，可由招标人组织专家组论证。经专家组论证通过的业绩工程数量、年限范围、特征指标、指标值方可设置。专家组论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施工、监理招标应由招标工程的设计单位提出技术、性能有特殊要求的书面意见；勘察、设计（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的应由招标人提出书面意见。
（二）招标人自行邀请行业专家组建专家组，对上述单位的意见以及拟设置的类似工程业绩要求进行论证。专家组成员应当具有该项目相应专业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成员人数为5名（含）以上单数，其中设计类和施工类专家均不少于2名。招标人为代建单位时，建设单位应派人员参加专家组，所派人员应满足专家组成员的资格要求。论证意见应当阐明招标项目的特殊性、设置类似业绩指标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市场竞争性。参与论证的专家不得参与本招标项目的评标工作。
（三）招标人在招标文件备案时，应同时提交专家组论证书面意见。
（四）论证专家违反法律法规或论证意见有失公允，直接影响论证结果公正性的，市住房和建设局依法予以处理，必要时报送有关部门。
五、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属于厦门港口管理局监管的依法必须招标的涉海项目，按照如下规定执行。

（一）招标人可参照使用福建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发布的水运工程电子招投标示范文本或我市评定分离办法相关招投标示范文本。

（二）招标人可应用福建省交通厅和福建省发改委发布的交通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和主要从业人员年度信用考核结果，在评标办法中设置“企业信用分”和“主要人员信用分”条款。在信用等级有效期限内，AA级、A级从业单位享受信用分等级使用规定且已中标1个涉海项目合同段的，则该从业单位或主要从业人员相应的信用分失效，在评标、定标中按B级予以认定。从业单位和主要从业人员在我市涉海项目中的信用奖励使用情况，不记入其在其他交通项目中的使用情况。

（三）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中，对截标当日之前享受信用分等级奖励且中标涉海项目的情况进行声明及承诺，并对承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若提供虚假承诺，视同弄虚作假。享受信用分等级奖励且中标的情形还包括在截标当日之前，投标人已在其他涉海项目中享受信用分等级奖励，且取得第一中标候选人资格的情形（取得时间以招标人发布中标候选人公示之日为准）。

（四）招标人不得在此类工程资格审查时要求投标人自有或租赁“关键控制设备”，但可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交《关键控制设备承诺书》，《承诺书》中可明确：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提供设备自有证明文件或租赁协议书或租赁意向书或合作协议书，以适时满足本工程关键设备配备要求，否则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
六、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本通知自2025年  月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厦门市住房和建设局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
厦门市农业农村局          厦门港口管理局 
                           2025年  月  日
